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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

200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

致：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司法》）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

委员会颁布的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的有关规定，北京市浩天

信和律师事务所接受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委托，

指派凌浩律师、杨燕律师出席了公司于 2008 年 5 月 29 日召开的 2007 年度股东

大会（以下简称“本次股东大会”），并依据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

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对本次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、出席会议人员资格、大会表决

程序等事宜进行了审查，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 

2008 年 5 月 13 日，公司第五届第三十五次董事会做出董事会决议，并

于 2008 年 5 月 14 日在 《上海证券报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了《山东

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0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》，公告中载

明了会议时间、地点、召开方式、审议内容、出席会议的人员、联系人姓名、联

系电话等事项。 

2008 年 5 月 29 日上午 9 点，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在山东省烟台市南山

村南山宾馆贵宾楼三楼会议室召开，会议由董事长宋建波先生主持。 

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，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符合法定程序，会议召开的时间、

地点及其它事项与会议通知一致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法律、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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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二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与召集人资格 

根据公司出席会议股东签名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

人共 3 名，代表股份 822,031,4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62.33%。出席会议人员

除上述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外，还有公司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。 

经验证，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均符合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

章程》的规定，合法有效。 

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，召集人资格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

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三、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结果 

经本所律师见证，本次股东大会采取投票形式进行表决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

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根据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就下

列列入本次股东大会议事日程的事项进行了审议： 

1、《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》； 

2、《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》； 

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上述事项均采取累积投票制，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

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。 

经本所律师核查，大会决议与表决结果一致，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其代理

人未对表决结果提出异议；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情况已做成会议记录，由出席会议

的全部董事和董事会秘书、记录员签字并存档；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有关

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规定。 

四、结论意见 

综上所述，本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法律、行政法

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,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、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，会议的

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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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，为《关于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第一次临时股

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》的签字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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